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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安委〔2023〕13 号

中方县安全生产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强化烟花爆竹“打非”工作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为深刻吸取醴陵市板杉镇“7·11”非法生产爆炸事故教训，

认真贯彻落实全省烟花爆竹打非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和《严厉打

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八条硬措施》（湘安发〔2023〕7 号）、《关于

开展烟花爆竹“严打非法 严管合法”专项行动的通知》（湘安办函

〔2023〕64 号）相关要求，全面落实“打非”工作责任，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完善工作机制

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烟花爆竹“打非”工作。成立

由县委副书记、县长胡杰任组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肖卫任副

组长，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胡国刚，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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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帮军，县市场监管局局长肖武，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彭开贵为成员

的烟花爆竹“打非”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中方县烟花爆竹“打非”

工作专班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由县应急管理局党委

书记、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全县烟花爆竹“打非”工作组织、

协调、督促和考核。全县“打非”工作专班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烟

花爆竹“打非”工作联席会，通报全县烟花爆竹“打非”工作情况，

研究部署全县烟花爆竹“打非”相关工作，研究解决“打非”工作

困难和问题。各乡镇要相应成立烟花爆竹“打非”工作班子，负责

本辖区的烟花爆竹“打非”工作。

二、明确打非责任

根据《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

定，进一步明确乡镇和相关监管部门“打非”工作职责，压实县、

乡两级“打非”工作主体责任。

（一）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未经许可生产、经营烟花爆

竹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部门。

（二）公安部门负责查处非法运输、燃放烟花爆竹的违法行为，

组织销毁、处置没收的非法烟花爆竹以及生产、经营企业弃置的废

旧烟花爆竹，侦查非法生产、买卖、储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的

刑事案件，会同相关部门依法查处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

行为。

（三）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查处无资质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烟花爆

竹的运输企业、驾驶员、押运员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移

交公安部门。

（四）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查处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和有证无照

等违法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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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乡镇人民政府和县产业开发区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

管理区域内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对本行政区

域或管理区域内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包括非法生产、销售、

储存、运输等）进行摸底排查，及时向县级监管部门通报烟花爆竹

非法生产经营情况；协助县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烟花爆

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加强部门与部门、部门与乡镇之间沟通

协调，通力合作，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检查。

三、强化责任落实

各乡镇要组织好烟花爆竹“打非”工作承诺书的签订，进一步

落实工作责任：村（社区）两委干部要向乡镇党委、政府作出书面

承诺（附件 1）；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要向县委、县政府作出书

面承诺（附件 2，交县安委办备存）；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向县应急

管理局作出书面承诺（附件 3，交县应急管理局备存）；烟花爆竹

零售经营单位向乡镇政府作出书面承诺（附件 4）。以上承诺签订

工作于 9 月 10 日前完成。

四、强化摸底排查

各乡镇要以网格为单位，组织村组（社区）对辖区内关闭烟花

爆竹厂、养殖场、废弃房屋、其他荒废厂房等场所全面开展排查“回

头看”，建立工作台账。于 8 月 30 日前将排查处置情况经乡镇镇长

签字确认后向县应急管理局危化烟花股报备（附件 7）。根据省市

要求，以后每月 15 日前和 30 日前上报排查处置情况。

五、严查治乱追责

对违法组织或者参与非法生产的单位和个人，一律依法从重处

理，涉及刑事犯罪的一律行刑衔接；对因不负责任、工作不力导致

非法生产和伤亡事故的，一律依法倒查从严追究责任。对非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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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事故，实行挂牌督办。

六、加大奖励举报

各乡镇、村组（社区）要广泛张贴严厉打击非法生产有奖举报

公告（参考附件 5），对群众举报线索及时核查、及时兑奖。

七、强化督查考核

县安委办将对各乡镇和有关监管部门开展烟花爆竹“打非”工

作定期进行专项督查，督查情况向全县通报，并将“打非”工作开

展情况，纳入年度安全生产考核重要内容。

联系人：杨长贵；联系电话：15874592616；报送资料电子邮

箱：whg2811076 163.com

附件：1.村（社区）干部承诺书

2.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承诺书

3.烟花爆竹生产批发企业承诺书

4.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承诺书

5.严厉打击非法生产有奖举报公告

6.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八条硬措施

7.烟花爆竹“打非”排查情况统计表

中方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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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村（社区）工作人员
烟花爆竹“打非”工作承诺书

乡（镇）党委、政府：

为切实压实村（社区）属地“打非”工作责任，现就有关事项

承诺如下：

一、严格做到本人及所有亲属不参与、不组织、不纵容、不默

许、不通风报信烟花爆竹等行业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行

为，不向任何非法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场地及便利；

二、组织发动联片党小组长、网格长、村（居）民小组等党员、

群众力量，发现非法生产行为，第一时间举报；

三、坚决落实党委、政府关于烟花爆竹“打非”工作安排部署，

服从统一调度，认真履行并监督亲属落实好承诺内容；

四、对联片辖区内非法生产、经营行为负责，若因履职不到位，

造成后果的，本人自愿承担相应党纪、政纪责任追究（包括但不限

于法律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说明：承诺书一式两份：乡镇存一份，承诺人本人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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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
烟花爆竹“打非”工作承诺书

中共中方县委、县政府：

为切实履行“打非”工作责任，确保烟花爆竹“打非”工作取

得实效，本人现就有关事项承诺如下：

一、持续开展烟花爆竹“打非”行动，保持管辖区内无非法生

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情况；

二、严守工作纪律和保密纪律。严格做到本人及所有亲属不参

与、不组织、不纵容、不默许、不通风报信烟花爆竹等行业非法生

产、经营、储存、运输等行为；

三、坚决杜绝“猫鼠一窝”现象，不向任何非法生产经营活动

提供场地及便利，不充当任何非法生产经营活动的“保护伞”；

四、坚决贯彻落实党委、政府关于烟花爆竹“打非”工作安排

部署，服从统一调度，认真履行并监督本人亲属落实好承诺内容；

五、组织发动本人亲属及周边党员、群众，若发现非法生产行

为，第一时间举报；

六、对辖区内非法生产、经营行为负责，若因履职不到位，造

成后果的，本人自愿承担相应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

承 诺 人（签字）：

工作单位（盖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本承诺书一式两份，承诺人所在乡镇存一份，报县安委办备

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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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单位
烟花爆竹“打非”工作承诺书

为认真贯彻国家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预防安全事故发生，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作为烟花爆竹生产批发企业主要

负责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作出如下承诺：

一、不向任何无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资质的单位或个人下订单。

二、不从任何无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资质的单位或个人购买成品

或半成品。

三、不向任何单位或个人出售烟花爆竹半成品。

四、不向任何单位或个人转售烟花爆竹原材料。

五、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参与烟花爆竹非法生产。

六、不以任何形式参与烟花爆竹非法储存、经营、运输。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本企业自愿关闭退出。

承诺企业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承诺书一式两份，承诺单位、县应急管理局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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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
烟花爆竹“打非”工作承诺书

为认真贯彻国家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预防安全事故发生，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作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主要

负责人，在经营过程中作出如下承诺：

一、不向任何无烟花爆竹经营资质的单位或个人下订单。

二、不从任何无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资质的单位或个人购买烟花

爆竹产品。

三、不向任何单位或个人出售烟花爆竹半成品。

四、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参与烟花爆竹非法生产。

五、不以任何形式参与烟花爆竹非法储存、经营、运输。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本单位自愿关闭退出。

承诺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承诺书一式两份，承诺单位、当地乡镇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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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严厉打击非法生产有奖举报公告

广大村（市）民朋友：

非法生产烟花爆竹严重危害生命财产安全，敬请广大村民朋友

积极举报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经调

查属实的，视案情给予 500-2000 元现金奖励，并严格保守举报人

信息！

举报电话：XXXXXXXX

XXXXXXXX

乡镇人民政府宣

备注：本样板用于参考，各乡镇、村（社区）可自行设计宣传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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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八条硬措施

（湘安发﹝2023﹞77 号）

一、切实强化打非责任。依法依规压实县乡人民政府“打非”

主体责任，由县乡人民政府明确政府负责人具体牵头，组织相关部

门成立工作专班，完善工作机制，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检查。

二、从严把控源头关口。危爆物品生产经营单位一律严禁向烟

花爆竹非法生产者提供原材料，违者一律依法停产整顿直至吊销相

关证照；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坚决斩断销售链条。全省所有烟花爆竹生产、批发（储存）、

零售、运输单位不得为非法产品流入市场提供任何帮助，违者一律

依法从严处理。引导相关单位签订“打非”承诺书，明确凡查实从

非法渠道进货的，自愿退出烟花爆竹生产、批发、零售经营领域。

四、严格管控重点人员。县级专班要梳理属地五年内因烟花爆

竹非法生产受到司法、行政处理的相关人员，建立“重点人员管理

名单”，与相关县区实行联动，落实管控责任，严格动态管理。

五、严查贴牌冒牌行为。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严肃查处销售非法贴牌、冒牌等假冒伪劣产品行为，会同公安机关、

应急管理部门对问题线索进行溯源查处；触犯法律的，移送公安机

关依法立案查处。

六、重拳打击、治乱追责。对违法组织或者参与非法生产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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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个人，一律依法从重处理，涉及刑事犯罪的一律行刑衔接；对

因不负责任、工作不力导致非法生产和伤亡事故的，一律依法倒查

从严追究责任。对非法生产导致的事故，一律由上级安委办挂牌督

办。

七、发动群众重奖举报。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

制度，广泛动员群众监督举报非法生产烟花爆竹行为。凡是举报

非法生产经查实的，按照规定给予重奖。

八、强化协调联动机制。分别建立县乡政府之间和相关部门

之间烟花爆竹“打非”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加强协调配合，

强化工作联动，增强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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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烟花爆竹“打非”排查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统计时间： 年 月 日

数量

排查非

法生产

（起）

排查非

法销售

（起）

排查非

法储存

（起）

排查非

法运输

（起）

排查发

现烟花

爆竹

（箱）

收缴烟

花爆竹

（箱）

销毁烟

花爆竹

（箱）

立案数（起）

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

拘留

（人）

罚款

（元）

拘役

（人）

判刑

（人）

罚金

（元）

本期数

累计数

乡镇长签字：

注：根据省市要求，以后每月 15日前和 30 日前上报排查处置情况。


